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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8.最近三年公司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公司不存在证券账户开户代理
业务、增设和收购营业性分支机构、营业性分支机构的迁移和转让等受到限制且尚未解除或者较大整
改事项尚未完成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违法违规事项正在受到立案调查； 9.上一年度证券营业部平均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不低于公司住所地辖区内证券公司的平均水平，且最近一次证券公司分类评
价类别在C类以上（含C类）；或者最近3年分类评价类别均在B类以上（含B类），且有1年为A类；
10.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证券公司申请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全国设
点），应当符合本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第1项至第8项、第10项条件，实现了交易、清算、核算、监
控等系统的集中管理，建立了电子化档案资料的集中管理制度，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上一年度公
司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位于行业前20名且证券营业部平均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不低于行业平
均水平，最近一次证券公司分类评价类别在B类以上（含B类）； 2.上一年度公司证券营业部平均代理
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位于行业前20名，最近一次证券公司分类评价类别在B类以上（含B类）； 3.上一
年度证券营业部平均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不低于公司住所地辖区内证券公司的平均水平或不低于
行业平均水平，最近3年分类评价类别均在B类以上（含B类）且有1年为A类。 （三）拟设证券营业部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必要的人员配置，聘任人员具备证券从业资格，拟任负责人已取得证券公
司分支机构负责人任职资格； 2.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并符合各项安全管理规定； 3.有符合营业要求的
技术设施，信息技术系统符合有关规范和监管要求； 4.具有完善的业务规则和操作流程，确立了投资
者教育、客户管理和服务的工作机制； 5.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证券公司应当根据证券
市场需求和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结合网点布局、人力资源、业务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充分评估
设立证券营业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优先考虑在没有证券营业网点或证券营业网点相对不足的地区新
设证券营业部。 证券公司在没有证券营业网点的县级行政区（包括市辖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旗
、自治旗，下同）新设证券营业部，该证券营业部自取得《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之日起3个会
计年度内不纳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证券营业部平均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的计算范畴；证券公
司在仅有1家证券营业网点的县级行政区新设证券营业部，该证券营业部自取得《证券经营机构营业
许可证》之日起2个会计年度内不纳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证券营业部平均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
入的计算范畴。 （五）证券公司申请设立证券营业部，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申请，并抄送公司
住所地证监局。中国证监会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并就证券公司是否符合申请设立证券营业部的条件
征求公司住所地证监局的监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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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物流速度挺快的
2、好 很好 很好 感觉受益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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